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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光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

 

110.11.24 110學年度第1次內部控制制度推動小組會議通過 

111.01.18 110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第 1 條    佛光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合理保障營運效能之提升、資產之安全及財務報

導之可靠性，依據教育部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

法」，建立本校內部控制制度（以下簡稱本制度），並設內部控制制度推動小組

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。 

第 2 條    本制度之控制範圍，包括人事、財務、學校營運等作業程序；本小組並應審議

內部控制作業相關法規，訂定作業程序、內部控制點、研議各單位控制重點之適切

性、及完成各單位內部控制文件。 

第 3 條    本小組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，行政工作由秘書室派員擔任，各行政一級單位

及通識教育委員會各推派一人為委員，各學院依教師人數比例推派委員，任期一

年，並得連任。本小組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，邀請有關人員列席。 

本小組委員為無給職，如諮詢校外專家學者時得酌支諮詢費。 

第 4 條    本校實施內部稽核，協助董事會、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程度，衡量本

校營運之效果及效率，適時提供改進建議，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。

內部稽核實施辦法另訂之，行政相關業務由研究發展處人員辦理。 

第 5 條    本校稽核人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，擬訂稽核計畫，據以稽核本校之內部控制。

前述稽核計畫應經校長核定；修正時，亦同。 

第 6 條    本校秘書室每學年應製作內部控制作業手冊送校長核閱；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

人查閱。 

第 7 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 

附件一 



佛光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全部條文修正草案 

新舊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

第 1 條    佛光大學（以下簡

稱本校）為合理保障營

運效能之提升、資產之

安全及財務報導之可靠

性，依據教育部「學校

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

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

法」，建立本校內部控制

制度（以下簡稱本制

度），並設內部控制制

度推動小組（以下簡稱

本小組）。 

第 1 條  佛光大學（以下簡

稱本校）為合理保障營

運效能之提升、資產之

安全及財務報導之可靠

性，依據教育部「學校

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

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

法」，建立本校內部控制

制度（以下簡稱本制

度）。 

新增內部控制推動

小組。 

第 2 條    本制度之控制範

圍，包括人事、財務、

學校營運等作業程序；

本小組並應審議內部控

制作業相關法規，訂定

作業程序、內部控制

點、研議各單位控制重

點之適切性、及完成各

單位內部控制文件。 

第 2 條  本制度之控制範

圍，包括人事、財務、

學校營運等作業程序；

並應訂定作業程序、內

部控制點及稽核作業規

範。 

說明本制度控制範

圍及小組任務。原

「內部控制制度推

動小組設置辦法」

第 2條併入。 

第 3 條    本小組由主任秘書

擔任召集人，行政工作

由秘書室派員擔任，各

行政一級單位及通識教

育委員會各推派一人為

委員，各學院依教師人

數比例推派委員，任期

一年，並得連任。本小

組開會時得視事實需

要，邀請有關人員列

席。 

本小組委員為無給

職，如諮詢校外專家學

者時得酌支諮詢費。 

 說明本小組組成方

式。原「內部控制

制度推動小組設置

辦法」第 3-6 條併

入。 



第 4 條    本校實施內部稽

核，協助董事會、校長

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

效程度，衡量本校營運

之效果及效率，適時提

供改進建議，確保內部

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

實施。內部稽核實施辦

法另訂之，行政相關業

務由研究發展處人員辦

理。 

第 3 條    本校實施內部稽

核，協助董事會、校長

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

效程度，衡量本校營運

之效果及效率，適時提

供改進建議，確保內部

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

實施。 

依現況修正，本校

已另有內部稽核辦

法。 

 第 4 條    本校內部控制由秘

書室稽核組負責執行內

部稽核業務。 

刪除， 

併入第 3條。 

 第 5 條    本校之稽核人員，應

依規定對本校內部控制

進行稽核，以衡量本校

對現行人事、財務與營

運所定政策、作業程序

之有效性及遵循程度，

並不得牴觸會計職掌；

其職權如下： 

一、學校之人事活動、財

務活動、業務活動、

教學事務活動、學生

事務活動、總務活

動、研究發展活動及

資訊處理活動之事

後查核。 

二、現金出納處理之事

後查核。 

三、學校現金、銀行存款

及有價證券之盤點。 

四、財務上增進效率與

減少不經濟支出之

查核及建議。 

五、本校之專案稽核事

項。 

刪除， 

依現況修正，本校

已另有內部稽核辦

法。 

第 5 條    本校稽核人員應依

風險評估結果，擬訂稽

第 6 條    本校稽核人員應依

風險評估結果，擬訂稽

條序調整。 



核計畫，據以稽核本校

之內部控制。前述稽核

計畫應經校長核定；修

正時，亦同。 

核計畫，據以稽核本校

之內部控制。前述稽核

計畫應經校長核定；修

正時，亦同。 

 

第 7 條    本校稽核人員於稽

核時所發現之內部控制

制度缺失、異常事項及

其他缺失事項，應於年

度稽核報告中據實揭

露，並檢附工作底稿及

相關資料，作成稽核報

告，定期追蹤至改善為

止。 

刪除， 

依現況修正，本校

已另有內部稽核辦

法。 

第 6 條    本校秘書室每學年

應製作內部控制作業手

冊送校長核閱；並將副

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。 

第 8 條    本校稽核人員應將

學校稽核報告及追蹤報

告送校長核閱；並將副

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。

但如發現重大違規事項

致使學校法人或學校有

受重大損害之虞時，應

立即作成稽核報告陳送

校長核閱，校長接獲報

告後應採取必要之措施

同時陳報董事會，並將

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

閱。 

說明承辦單位應辦

理內部控制手冊核

閱與查閱作業。 

 第 9 條    本校之稽核人員稽

核時，得請學校法人行

政人員或本校各單位，

提供相關帳冊、憑證、

文件及其他稽核所需之

資料。 

刪除， 

依現況修正，本校

已另有內部稽核辦

法。 

第 7 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

行。 

第 10 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

行。 

條序調整。 

 


